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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告〔2016〕1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依法整治墓材

加工行业的通告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相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对棺材、坟石、墓碑等墓材加工行业的管理，促进殡葬和祭祀活动的文明进步，提高城市品位，树立文明新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德宏州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芒市墓材加工行业进行依法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全市行政区域内城镇居民区、农村坝区为火化区，禁止在火化区内生产、销售棺材、墓材等土葬用品。

二、全市火化区范围内所有棺材、坟石、墓碑等墓材加工点，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拆除搬迁。逾期未拆除搬迁的墓材加工点，将由市民政局牵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配合，依法予以取缔拆除，同时追究违法责任。

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街道、农场）要严格按照通告要求，积极配合牵头部门对辖区火化区范围内墓材加工点进行清理查处取缔，履行属地管理职责。

四、拒不执行本通告，对恶意阻挠或者妨碍执法机关正当执行公务的单位和个人，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广大干部群众应当自觉维护全市的殡葬管理秩序，自觉抵制、检举殡葬违法行为，主动发挥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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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芒市人民政府

                                2016年2月15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民政局、公安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2月15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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